关于对阳泉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

第0094号提案的回复

尊敬的农工党阳泉市委会：
您提出的关于将“城市中心公园”改称“平潭公园”的建议已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城市中心公园原名为桃河公园，前身是占地约14000平方米的人工湖，始建于1965年，当时主要是为了满足广大游泳爱好者的健身需要而兴建，是我市最早的以人工水域为主景的公园。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，园内游艺项目发展较快，建成各类项目20 余个，主要服务对象为全市广大少年儿童，因此于1987年公园更名为“儿童公园”。2010年，根据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安排，为完善公园功能，更好地服务广大市民，在拆迁围墙的基础上，原儿童公园与城市中心广场合并，重新命名为“城市中心公园”，公园总占地面积达到13.14万平方米，是一座集人工水域、现代广场、园林绿化为一体，具有游览休憩、科普教育、儿童游艺、大型群团性活动集散等众多社会功能的城市综合性公园。

按照现行的《城市绿地分类标准》CJJT85-2017相关标准，城市建设用地内的绿地分为公园绿地、防护绿地、广场绿地、附属绿地、区域绿地五个大类，其中公园绿地又分为明综合性公园、社区公园、专类公园(包括历史名园、遗址公园等)、游园四类。

综合性公园是指“内容丰富、适合开展各类户外活动，具有完善的游憩和配套管理服务设施的绿地。”专类公园是指“具有特定内容或形式，有相应的游憩和服务设施的绿地。”其中遗址公园是“以重要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形成的，在遗址保护和展示等方面具有示范意义，并具文化、游憩等功能的绿地。”

“平潭公园”之名属于专类公园中遗址公园或其它专类公园，即是文化公园，就应含概“平潭古镇”原有的“古城、简子沟、烽火台、马王庙、明清老街、东西古阁、李家祠堂、李家大院等古迹，和‘平潭秋月’‘蒲峰抱秀’等名胜”的古迹遗址或文化元素，而城市中心公园是一座综合性公园，虽具有游览休憩、科普教育、儿童游艺、大型群团性活动集散等众多社会功能，但现状并没有“平潭”文化脉络，文化公园之名与公园现状不尽相同。

平潭文化是阳泉城市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留住“平潭”这个古老而鲜活的城市名片，将有利于我市“风貌”的提升。园林处结合公园绿地管理情况，提出以下两种方案：

1.可将现“古城公园”更名为“平潭古城公园”

古城公园，占地1.76公顷，位于桃源街与洪城北路交叉口东南处，是依托“平潭古城”城墙遗址而建设的专类公园，园内现有的石刻卷书，记述了平潭古城的由来及历史变迁。“古井及古城墙遗址”还被列为“山西省第六批省级文保单位”。建议将其更名为“平潭古城公园”，更符合“平潭”之历史文化渊源。做为一个专类公园，更名后还需加强“平潭”文化元素，可采用改造公园现有的文化景墙，讲述历史故事；升级现有围栏、设施，增添历史氛围等措施，打造独具阳泉市特色的历史文化公园。

2.结合绿地“十四五”规划，选址新建“平潭公园”。可结合《阳泉市城镇园林绿化“十四五”规划及2030远景规划方案》的新建绿地项目规划，在原平潭镇区域内新建“平潭文化公园”，留住“平潭”文化、弘扬平潭文化、提升城市底蕴。挖掘城市园林建设中的历史因素，为广大市民提供地域特色鲜明、文化内涵丰富的城市绿化精品。

感谢您对我市园林绿化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阳泉市城市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1月



